
新北市政府 107 年度地政士裁罰、處分案例彙整 
 

1 

 

違反法規 處分 件

數 

案例 建議做法 

地政士法第 12條：「地

政士應設立事務所執

行業務，或由地政士二

人以上組織聯合事務

所，共同執行業務。前

項事務所，以一處為

限，不得設立分事務

所。」 

申誡或

停止執

行業務 

1 地政士 A與甲地政士、乙地政士先後合作，於合作事務所執行複

委任案件，並以合作事務所為對外通訊地址，另於自己設立登記之

事務所處理自己承攬之案件，違反地政士法第 12 條第 2項分設事

務所執業之規定，致生主管機關不利管理之情形，爰依地政士法第

44條第 2款規定，予以申誡 1次之處分。 

 

地政士應設立事務所或

聯合事務所執行業務，

不得設立分事務所，以

利主管機關管理。 

地政士法第 17條：「地

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

事務。但經委託人同

意、另有習慣或有不得

已之事由者，得將業務

委由其他地政士辦

理。」 

警告或

申誡，並

限期命

其改正 

 

 

1 地政士 B受託辦理繼承登記，交由未具地政士身分且未與繼承人

有委任關係之人送件，並稱接案時言明純粹幫忙性質，不代理送

件。查地所檔存資料，申請案件代理人聯絡電話為地政士 B手機

號碼，且地政士 B亦表示有協同繼承人前往法院聲請選任遺產管

理人並約定事成後由繼承人給予紅包等情，又依繼承人說明，確係

委託地政士 B辦理，於辦理完畢有給付報酬，是繼承人等雖未與

地政士 B簽訂委託書，然依上開事實可知地政士 B與繼承人等有

地政士受理案件應自己

處理受託事務，倘未能

自行辦理，應經委託人

同意後，將業務委由其

他地政士辦理。 



新北市政府 107 年度地政士裁罰、處分案例彙整 
 

2 

 

違反法規 處分 件

數 

案例 建議做法 

委任關係。地政士 B將自己應處理之受託事務委由其他人處理，

已違反地政士法第 17條規定，爰依地政士法第 44 條第 1 款規定，

予以警告 1次之處分。 

地政士法第 18條：「地

政士於受託辦理業務

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

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

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

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

受委託。」 

申誡或

停止執

行業務 

1 地政士 C 受託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簽約時因事延遲，未會晤當

事人，經銀行承辨人之對保手續等方式確認權利人身分，地政士 C

未確實核對義務人身分，違反地政士法第 18條之規定，爰依地政

士法第 44條第 2款規定，予以申誡 1次之處分。 

地政士受託辦理業務

時，應確認委託人確為

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

權利關係人，並核對其

身分，以符地政士法第

18 條確保交易安全及委

託人財產權益之意旨。 

地政士法第 26 條第 1

項：「地政士受託辦理

各項業務，不得有不正

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

應盡之義務。」 

停止執

行業務

或除名 

1 地政士 D 為加速登記案件審查流程，請地所人員協助整理案件及

加速案件辦理期程，並於事後交付金錢，顯有賄賂公務員之不當行

為，已違反地政士法第 26條第 1項規定，爰依地政士法第 44條第

3款規定，予以停止執行業務 2個月之處分。 

地政士執行業務，不得

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

務上應盡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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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規 處分 件

數 

案例 建議做法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地政士應於買賣受

託案件辦竣所有權移

轉登記 30 日內，向主

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

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 

新臺幣

3-15萬

元罰鍰註
 

5 

逾期

申報 

地政士於代理申辦買賣登記案件，未於登記後 30 日內辦理不動產

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違反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規定，合

計 5案，其中 4案處以新臺幣 3萬元罰鍰，餘 1案處以新臺幣 6萬

元罰鍰。 

地政士應於買賣受託案

件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

30日內，向主管機關申

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並確認

申報資訊與契約書相

符。 

14 

申報

不實 

地政士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時，申報案件內容與

其契約書內容不符，違反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規定處以罰鍰，合

計 14案，其中 13 案各處以新臺幣 3萬元罰鍰，餘 1案處以新臺幣

4萬元罰鍰。註。 

＊地政士申報不實受裁罰之原因如下： 

申報總價與契約書不符 裁罰件數 

申報交易總價與契約書所載交

易總價不符。 9 

誤以貸款金額申報。 1 

申報車位面積、類別及車位交易

總價與契約書不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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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規 處分 件

數 

案例 建議做法 

申報權利範圍、交易總價與契約

書不符。 
1 

車位總價漏填、誤填建物交易總

價。 
1 

配合交易當事人為不實價格資

訊之登載。 

1 

 

註 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違反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貳項次：「一、經查獲者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並同時以書面通知限期十

五日內改正：（一）第一次至第三次處三萬元罰鍰。（二）第四次至第六次處六萬元罰鍰。（三）第七次至第九次處九萬元罰鍰。（四） 第十次至第十二次處十

二萬元罰鍰。（五）第十三次以上處十五萬元罰鍰。二、經依前項各款裁處並通知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者，應按該次罰鍰連續處罰，至其改正為止。三、同

一次違規若屬多數案件情形者，依下列標準辦理：（一）違規案件二件至五件者，仍以該次罰鍰金額認定之。（二）違規案件六件至十件者，處該次裁罰金額增

加一萬元罰鍰。（三）違規案件十一件至二十件者，處該次裁罰金額增加二萬元罰鍰。（四）違規案件二十一件以上者，處該次裁罰金額增加三萬元罰鍰。四、

經依前項各款裁罰，每次裁罰金額最高以十五萬元為限。」。 


